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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使用登记作业指导书 

1. 概述 

本作业指导书，以使用南通赛卫数据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在用气瓶管理系统

（第四版）》软件作为气瓶使用登记的应用工具为基础进行编写。使用其它软件工

具或进行手工使用登记时，本作业指导书无参考价值。 

 

2. 主要依据 

2.1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2.2 国家质检总局《气瓶安全监察规定》 

2.3 TSG R5001-2005《气瓶使用登记管理规则》 

2.4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贯彻执行<气瓶使用登记管理规则>若干意见的通知》(质检

特函[2005]64 号) 

 

3. 使用登记范围 

3.1 在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的、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0.2MPa

（表压），并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 1.0MPa·L 的盛装气体、液化

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低于 60℃的液体的气瓶 (不含灭火用气瓶、呼吸器用

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等)。 

 3.2 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车、船舶和海上设施使用的气瓶不

进行注册登记。 

 

4. 使用登记的原则 

4.1 申请气瓶使用登记的业主或自然人应是气瓶产权的拥有者，气瓶产权不明晰或

无法证实产权时，不予登记。 

4.2 气瓶产权资料和安全技术资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登记时，重点审查资料

的完整性。 

4.3 使用登记所颁发的《气瓶使用登记证》在气瓶定期检验期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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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登记准备 

5.1 使用登记机关应指定专人负责气瓶的使用登记工作，配备专门用于气瓶使用登

记的计算机，并安装好南通赛卫公司编制的《在用气瓶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版）

软件。 

5.2 《气瓶使用登记证》使用 A4 幅面的 90 克复印纸进行打印。条件许可时，也可

使用 100 克彩色封面纸打印。 

5.3 气瓶产权单位或业主应已使用南通赛卫公司的《在用气瓶管理系统》软件，建

立了气瓶产权数据库（能提供“*.gbl”文件）。 

5.4 气瓶使用登记人员和气瓶产权单位的相关管理人员经过必要的培训或学习，熟

知 TSG R5001-2005《气瓶使用登记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能熟练操作南通赛

卫公司的《在用气瓶管理系统（注册登记本）》软件。 

 

6. 编号方法 

6.1 气瓶使用登记代码 

6.1.1 气瓶使用登记代码由气瓶品种代码、省级行政区域代码、使用单位代码、排序

代码组成。 

6.1.2  气瓶品种代码用一位数字表达。具体含义如下： 

1——无缝气瓶；      2——焊接气瓶；   3——液化石油气瓶； 

4——溶解乙炔气瓶；  5——车用气瓶；   6——低温绝热气瓶。 

6.1.3  省级行政区域代码依据 GB/T2260-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用

两位数字确定。江苏省的行政区域代码为：32 两位数字。 

6.1.4 使用单位代码用三位数表达。第一位为市（县）代码，如：南通市区为: F；

通州为:N ；海门为:R；启东为:U ；如皋为:G ；如东为:K；海安为:D 。第二位、

第三位为使用单位顺序代号，具体编号另行编制。 

6.1.5 排序代码： 

（1）凡已按照气瓶专项治理要求，将气瓶单位编号在瓶体等部位进行了永

久性标记的气瓶，即使用永久性标记的“单位气瓶编号”作排序代码。 

（2）没有进行永久性标记的气瓶，排序代码对同一产权单位（业主）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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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进行流水号排序编写。办理使用登记后，由产权单位（业主）将十二位的气

瓶使用登记代码永久性标记在气瓶的相关部位。 

 

6.2  气瓶使用登记证编号 

6.2.1 气瓶使用登记证编号由特性码、使用单位代码和气瓶使用登记证顺序码共七

位数组成。 

6.2.2 气瓶使用登记证的特性码用“QP”两个字母表达。 

6.2.3 气瓶使用登记证的使用单位代码与“6.1.4”规定的代码相同。 

6.2.4 气瓶使用登记证顺序码针对同一产权单位（业主）按两位数进行流水号顺序

编写。 

 

7. 使用登记程序 

7.1 申请 

7.1.1 在用气瓶申请办理使用登记应提供下列资料： 

（1）使用南通赛卫公司《在用气瓶管理系统》软件建立的气瓶产权数据库。

如果申请使用登记的气瓶中有永久性标识气瓶、非永久性标识气瓶两种情况，应

按永久性标识气瓶、非永久性标识气瓶分别建立数据库。 

（2）气瓶产权证明和检验合格证明。 

（3）申请人对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申明。 

7.1.2 新气瓶申请办理使用登记需提供以下资料： 

（1）使用南通赛卫公司《在用气瓶管理系统》软件建立的气瓶产权数据库。 

（2）气瓶产权证明。 

（3）气瓶产品质量证明书或者合格证（复印件）。 

（4）气瓶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明书（复印件）。 

（5）申请人对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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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受理 

7.2.1 登记机关接到气瓶产权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后，应当对申请资料进行完整性

审核，在 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7.2.2 发现有下列情况的气瓶不予受理，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1）无制造许可证单位制造的气瓶； 

（2）擅自变更使用条件或者进行过违规修理、改造的气瓶； 

（3）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气瓶； 

（4）无法确定产权关系的气瓶； 

（5）超过定期检验周期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气瓶； 

（6）其它不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或国家标准规定的气瓶。 

7.2.3 申请使用登记的一批气瓶中，仅有少数或个别气瓶属 7.2.2 条规定的不予受

理的气瓶，使用登记人员可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将数据库中属于“不予受理气

瓶”的数据记录删除后，对其余符合要求的气瓶受理使用登记申请。 

7.2.4 使用登记人员不能当场作出使用登记许可时，应向申请人出具“气瓶使用登

记受理凭证”。 

 

7.3 审核 

7.3.1 使用登记人员对受理的使用登记资料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审核，必要时报主

管领导审批。 

7.3.2 审核应在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审核合格的使用登记申请，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办理发证手续。 

 

7.4 编号 

7.4.1 启动《在用气瓶管理系统（注册登记版）》，打开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使用登记

的本批气瓶数据库。 

7.4.2 对数据库中的本批气瓶逐一核对无误后，点击软件“注册登记（R）”菜单中

的“生成注册登记数据库”子菜单，在出现“另存为”对话框后，对本次生成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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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数据库给定一个注册登记数据文件名，将文件名填写在“另存为”对话框中的“文

件名”栏中，选择好数据库的保存位置，点击“保存”按钮。 

7.4.3 在出现的“注册登记”界面内，将本次使用登记气瓶的产权单位的“单位代

码”和本次使用登记的“使用登记证编号”填入相应栏内，在“省级行政区域代码”

下拉菜单中选择“江苏省”。 

7.4.4 如本次使用登记的气瓶属“无永久标记的气瓶”，则在“排序起始码”栏内，

按该单位已办理使用登记气瓶的数量，确定一个“起始号”。如本次办理使用登记

的气瓶是“有永久性标记的气瓶”，则保留“排序起始码”栏内的空白，点击“排

序码取自气瓶编号”栏前小方框，当小框内出现 “√”时即可。 

7.4.5 完成上述步骤并检查确认后，点击“确定”按钮，软件即对当前数据库自动

编写“使用登记代码”，并生成注册登记数据库。 

7.4.6 当软件提示“注册登记数据库已生成”后，通过软件“文件”菜单下的“打

开数据库”子菜单，按 7.3.2 条确定的文件路径、文件名，即可打开新生成的注册

登记数据库。 

7.4.7 注册登记数据库中的数据，在软件主界面的“使用登记信息”界面中可以进

行修改并保存（只有能编制注册登记号的授权软件，才能修改注册登记数据）。 

7.4.8 新生成的注册登记数据库，拷贝给申请人作为办理使用登记的存档资料。 

7.4.9 申请人收到注册登记数据库后，通过软件打开注册登记数据库，打印出《气

瓶使用登记表》（一式二份），经气瓶产权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使用登

记机关。 

 

7.5 发证 

7.5.1 填写发证记录。点击软件“注册登记（R）”菜单的“发证信息（C）”子菜单，

出现“发证信息”主菜单，将相关发证信息填入发证数据库中（发证信息保存在当

前的计算机中，与气瓶产权数据库和注册登记数据库无关）。 

7.5.2 “发证信息”的登记机关栏如果空白不填，则《气瓶使用登记证》的相关栏

中，也是空白。 

7.5.3 打印《气瓶使用登记证》时，应双击需打印的该条发证数据记录，将内容显

示在主界面中。当前打印的《气瓶使用登记证》即是主界面所显示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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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完成上述工作后，通知申请人持受理凭证领取《气瓶使用登记证》，返回申请

单位提交的相关资料的原件和一份由登记机关盖章的《气瓶使用登记表》。 

 

8. 过户与注销 

8.1 过户 

过户应首先到原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记注销手续。 

8.1.1 办理使用登记注销手续应提供下列资料： 

（1）产权单位注册登记数据库； 

（2）气瓶使用登记证； 

（3）有效期内的气瓶定期检验报告； 

（4）接受单位同意接受的证明。 

8.1.2 使用登记人员应当在产权单位提供的气瓶注册登记数据库中查出需“过户”

的气瓶记录，并另存为“×××过户气瓶数据库”，在该气瓶记录的“变更情况”

栏中注明过户日期和去向。 

8.1.3 办理过户手续后，使用登记人员应删除原产权单位注册登记数据库中的该条

气瓶记录，将减少记录后的注册登记数据库返回给原产权单位。 

8.1.4 办理过户后，根据新的注册登记数据库和该批气瓶变更后的数量换发《气瓶

使用登记证》。换发《气瓶使用登记证》时，相应修改发证数据库中的相关发证记

录中的信息。 

8.1.5 完成上述工作后，向气瓶原使用单位签发《气瓶过户证明》，并将“过户气瓶

数据库”拷贝给新的气瓶产权单位。 

 

8.2 变更登记 

8.2.1 气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变更登记： 

（1）气瓶原使用单位未办理使用登记的； 

（2）定期检验结论为判废或者到期报废的； 

（3）擅自变更使用条件或者进行过违规修理、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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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技术资料的； 

（5）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 

（6）制造单位不明或者制造日期不清的； 

（7）存在其它安全隐患的。 

8.2.2 申请变更登记的气瓶，除应提供 7.1.1 条 7.1.2 条规定的资料外，还应提供

以下资料： 

（1）原气瓶使用登记机关的《气瓶过户证明》； 

（2）原气瓶使用登记机关的“过户气瓶数据库”。 

8.2.3 使用登记人员在办理变更登记时，打开“过户气瓶数据库”，在气瓶原使用登

记代码前加注“G H+气瓶新使用单位代码”字样，逐条修改记录后，将修改后的数

据库保存为新的气瓶产权单位的注册登记数据库。 

8.2.4 使用登记人员根据新的注册登记数据库按 7.3 条和 7.5 条的要求进行审核和

发证。 

 

8.3 注销 

8.3.1 下列气瓶应予以注销： 

（1）定期检验不合格的气瓶； 

（2）气瓶产权单位申请报废的气瓶。 

8.3.2 气瓶产权单位申请气瓶注销应提供下列资料： 

（1）气瓶注册登记数据库； 

（2）《气瓶使用登记证》。 

8.3.3 使用登记人员办理气瓶注销时，应当在产权单位提供的气瓶注册登记数据库

中查出需“注销”的气瓶记录，并另存为“×××注销气瓶数据库”，在该气瓶记

录的“变更情况”栏中注明注销日期。 

8.3.4 办理注销手续后，使用登记人员应删除原产权单位注册登记数据库中的该条

气瓶记录，将减少记录后的注册登记数据库返回给原产权单位。 

8.3.5 办理注销后，根据新的注册登记数据库和该批气瓶变更后的数量换发《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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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登记证》。换发《气瓶使用登记证》时，相应修改发证数据库中的相关发证记

录中的信息。 

 

9. 数据管理 

9.1 按批办理注册的注册登记数据库，应通过软件的“导入数据库（I）”功能按单

位汇总保存。 

9.2 被委托办理使用登记的机关，应在每月 5 日前汇总上月注册登记数据库，报委

托机关存档。 

9.3 气瓶注册登记数据库为气瓶使用登记的永久性资料，应每半年制作一次光盘作

永久性保存。 

9.4  使用登记人员每月 5日前，应统计出上月的气瓶使用登记情况。统计方法：点

击软件“打印（P）”主菜单下的“打印发证信息（C）”子菜单，出现“选择打印内

容”对话框，选择打印“发证信息”，在“按单位名称统计”和“按发证日期统计”

两个单选项中任选一项，点击“预览”或“打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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